附件一
项目内容、基本需求
采购项目名称: 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便民设施共享充电宝项目。
用途：确定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便民设施共享充电宝服务资格。
地点：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
一、采购单位向服务单位提供医院内适当的场地，暂定4个位置（以门诊楼一楼、二号楼一楼、四号楼一楼、综合楼一楼为主，可根据实际使用增减），每个位置约1平方米，每个位置供服务单位在院内设置、安装、运营和管理共享充电宝，采购单位只提供设备电源的接驳点，配套安装由服务单位负责；服务单位提供便捷的商品使用服务，提供更好的便民体验。在合同期内，采购单位只能与服务单位进行服务合同相关或相似合作，采购单位不得安排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进场。
二、合作期限:2—3年。
三、服务单位需按X元/台/年向采购单位缴纳管理费，管理费已含电费。
四、 商品选择、进货、价格、促销等
1.机器设备为12孔（如有其他需求可由院方要求提供），每月每台机器的耗电量不超过2度电，机器需全年24h运行；
2.具有设备及充电宝质检报告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收费标准：半小时内不得高于3元，每小时不得高于6元/小时，单日单个充电宝扣费不得高于50元，连续多日未归还单个充电宝扣费不得高于99元；
4.报价方法：按X元/台/年费用报价，但上报价格不能偏离市场价格。
五、权利与义务
1、 采购单位有对服务单位的经营行为进行全程监督管理的权利，对于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采购单位有权向服务单位提出质询，服务单位需认真回复并积极解决。
2、 服务单位必须积极配合院方及教育、卫生、防疫、消防等相关上级主管部门的各项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负责。
3、 服务单位员工应对设备进行原料补充及卫生清理，保障采购单位使用，若出现机器吃币、卡壳、不出货等现象造成的损失由服务单位负责赔偿；服务单位应在自动售货机的显著位置注明故障处理电话，出现问题后服务单位应于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（非工作日4小时内）。
4、 服务单位负责办理涉及本合同内容的所有行政、卫生、工商、税务等相关手续，相关费用由服务单位自行承担。
5、 服务单位应在采购单位指定位置布放便民设施共享充电宝，不得擅自布放。
6、 服务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禁止在医院内吸烟、打架，如违反此项规定采购单位有权对服务单位处以500元/次的罚款。服务单位的从业人员在医院内需穿工作服、佩戴工牌，遵循医院的规章制度。
7、 服务单位在经营期间如有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之一的，第一次发现采购单位有权对服务单位处以500元以上的罚款，第二次发现采购单位有权对服务单位处以停业整顿处罚，第三次发现采购单位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服务单位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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